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度工作报告 

 

2024 年度，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切实履行股东大会

赋予董事会的职权，深化公司治理、规范公司运作，科学决

策，认真贯彻落实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积极推动公司各项

业务的发展。现将 2024 年度董事会主要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2024 年度工作情况 

一、2024 年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2024年，公司围绕国家“双碳”战略，聚焦主责主业，健

全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强化内部挖潜和市场拓展，坚持科

技创新和改革深化，优化业务结构，提升管理水平，主营业

务稳步增长。 

（一）森林经营业务 

1.营林及木材生产：完成更新造林面积2240亩（杉木、

阔叶树、桉树占比分别为86%、4%、10%），占年度计划的

100%；幼林抚育21031亩、成林抚育1874亩，占年度计划的

100%；生产木材1.77万立方米，同比增加3.51%；销售木材

1.77万立方米，同比下降22.71%。培育互叶白千层、青龙桉、

金线莲、桉树、湿地松、木荷、楠木、红锥等苗木600万株，



同比减少10.25%；销售各类苗木367.32万株，同比减少40.71%。 

    2.活立木销售：累计签订涉及林地75.57万亩、金额

152,251.87万元转让协议，其中：2024年完成签约面积15.14

万亩，金额29,460.37万元。报告期完成拨交6179亩，金

额 817.13万元。。 

（二）板材家居业务 

生产纤维板 19.76 万立方米，同比增加 9.11%；销售 19.21

万立方米，同比增加 5.61%。竹木地板产量 29.29 万平方米，

同比减 8.75%；销售 30.23 万平方米，同比减 13.73%。饰面

板产量 29.20 万平方米，同比增 85.04%；销售 28.09 万平方

米，同比增 77.56%。销售定制衣柜 129.26 万元。 

二、2024年公司主要开展工作情况 

2024年，公司贯彻落实决策部署，制定提质增效各项有

力措施，扎实有序推动各项工作。 

一是不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按照国资管理最新要求，

对公司现行所有制度全部进行合规审查，全年新制定制度12

项、修订制度12项，建立起了较为规范高效的法人治理体系

和现代企业制度体系，基本实现有章可循、按章办事、有据

可查。 

二是积极拓展森林经营业务。以福建沿海桉树适宜种植

区为重点，联系开展桉树公益林改造项目；依托具有乙级林

业调查规划设计资质的子公司，对外拓展生态修复、碳汇开

发等森林经营技术服务；以耐寒桉树种源林获得省级林木种

质资源库认定为契机，加大种苗良种选育和新品种市场推广



力度，实现增收增效。 

三是持续强化板材家居业务协同。进一步加大分公司、

子公司业务协同力度，探索开展板材委托加工业务，不断优

化委托加工模式，推动“板材家居一体化”融合发展，实现品

牌产品成功入驻锦江全球采购平台、金螳螂建筑装饰平台、

特区建工采购平台、福建工业企业供需对接平台等，不断延

伸产业链供应链。 

四是强化科技引领。逐步搭建科技创新制度体系，规范

科技创新项目管理各项工作，全年完成10个科技项目的立项、

备案工作；分公司永安人造板厂2项技改项目圆满完成，“高

性能阻燃纤维板产业化开发项目”成功验收；分公司永安人

造板厂、子公司福建永林蓝豹家居有限公司均成功入选国家

级绿色工厂名单；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全年申请实用新

型专利1项，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专利7项，其中发明专

利5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加强与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

持续深化与福建农林大学合作的深度广度，研究加快科研成

果转化。 

五是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严格落实“



活动，全年开展森林防灭火演练等专项预案演练3次，组织

各类安全教育300余人次。 

三、公司董事会履职情况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2024 年度，公司董事会共召开 9 次会议，审议议案 42

项，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会议届次 
召开 

日期 
会议议案 

表决 

情况 

1 

第十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

议 

2024 年

03 月 29

日 

1、关于停止生物质能循环利用项目投资建设并公告 

的议案 

2、关于制定合规管理办法的议案 

3、关于制定公司规章制度管理办法的议案 

4、关于召开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审议 

通过 

2 

第十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

议 

2024 年

04 月 29

日 

1、公司董事会 2023 年度工作报告 

2、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3、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4、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7、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8、公司 2023 年度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报告 

9、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0、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1、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12、关于修订《公司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13、关于修订《公司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14、关于修订《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

审议 

通过 



议案 

15、公司董事会对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报

告 

16、公司关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履

职情况评估报告 

17、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 

18、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 

19、关于补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关于召开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3 

第十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

议 

2024 年

05 月 21

日 

1、关于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调整的议案 

2、关于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永安 

人造板厂与中国林业集团福建福人源木实业有限公

司进行关联交易的议案 

3、关于制定《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科技创新管理办法》的议案 

4、关于兑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度绩效年薪 

及专项奖励的议案 

审议 

通过 

4 

第十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

议 

2024 年
07 月 05

日 

1、关于补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关于召开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审议 

通过 

5 

第十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

议 

2024 年
07 月 24

日 

1、关于调整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审议 

通过 

6 

第十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

会议 

2024 年
08 月 29

日 
1、关于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 

通过 

7 

第十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

会议 

2024 年

10 月 30

日 

1、关于公司 2024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2、关于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 

3、关于解决南安雄创利润补偿事宜的议案 

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回购

并注销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 

5、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4 年度考核目标责任书

的议案 

审议 

通过 



（二）股东大会召开情况 

2024 年度，公司共召开 6 次股东大会，全部由董事会召

集。股东大会均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为广大

投资者参加股东大会表决提供便利，切实保障全体股东的参

与权和表决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会议届次 召开日期 会议议案 
表决 

情况 

1 
2024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2024 年 01
月 17 日 

1、关于更换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 

通过 

2 

2024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2024 年 04
月 15 日 

1、关于停止生物质能循环利用项目投资建设的

议案 

审议 

通过 

3 
2023 年度股东

大会 

2024 年 05
月 21 日 

1、公司董事会 2023 年度工作报告 

2、公司监事会 2023 年度工作报告 

3、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4、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关于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7、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8、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9、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10、关于补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 

通过 

4 
2024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 

2024 年 07
月 24 日 

1、关于补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 

通过 

5 2024 年第四次
2024 年 11
月 15 日 

1、关于解决南安雄创利润补偿事宜的议案 审议 

6、关于召开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8 

第十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

会议 

2024 年
12 月 09

日 

1、关于聘请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3、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审议 

通过 

9 

第十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

会议 

2024 年
12 月 26

日 
1、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审议 

通过 



临时股东大会 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

回购并注销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 
通过 

6 

2024 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 

2024 年 12
月 26 日 

1、关于聘请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 

通过 

（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召开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略发展委员

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报告期

内，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及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职责，召集参加会议，

认真审议相关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委员会

名称 

成员 

情况 

召开会

议次数 
召开日期 会议内容 表决情况 

提名委

员会 

陆元昌 

江  斌 

刘雪娇 

3 

2024 年 04 月

28 日 

 

1、关于补选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通过 

陆元昌 

吕锦程

刘雪娇 

2024 年 07 月

05 日 

 

1、关于补选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通过 

陆元昌 

吕锦程 

彭亚峰

张卫泳 

2024 年 12 月

26 日 

 

1、关于聘任高级公司管理

人员的议案 
审议通过 

审计委
员会 

刘雪娇 

吕锦程 

王天敬 

江  斌 

4 
2024 年 04 月

28 日 

1、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
案 
2、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 
3、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4、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5、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 
6、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
自我评价报告 

审议通过 



（四）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7、公司关于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履职
情况评估报告 
8、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对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履行监督职责情
况报告 
9、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报
告 

张卫泳 

吕锦程 

陆元昌 

彭亚峰 

2024 年 08 月
29 日 

1、关于公司 2024 年半年度
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通过 

张卫泳 

吕锦程 

陆元昌 

彭亚峰 

2024 年 10 月
30 日 

1、关于 2024 年第三季度报
告的议案 
2、关于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的议案 

审议通过 

张卫泳 

吕锦程 

陆元昌 

彭亚峰 

2024 年 12 月
09 日 

1、关于聘请年审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审议通过 

薪酬与
考核委
员会 

陆元昌 

吕锦程 

王天敬 

刘雪娇 
2 

2024 年 05 月
21 日 

1、关于兑现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 2023 年度绩效年薪及
专项奖励的议案 

审议通过 

彭亚峰

吕锦程 

陆元昌

张卫泳 

2024 年 10 月
30 日 

1、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4 年度考核责任书的议
案 

审议通过 

战略发
展委员

会 

吕锦程 

刘雪娇 

陆元昌 

张宝文 

1 
2024 年 06 月

12 日 

听取公司发展情况报告；听
取公司 2025—2030 战略规
划编制方案；听取各位委
员、董事关于公司
2025—2030 战略规划建议 

 



2024年度，公司独立董事严格按照《公司法》《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办发

〔2023〕9号）、《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证监会

令第220号）以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规定和要求，本着恪尽职守、

认真负责的态度，忠实履行了独立董事的工作职责，充分发

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切实维护公司以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的合法权益。 

（五）信息披露情况 

2024年度，公司董事会根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全年累计披露公告140份。 

（六）投资者关系管理情况 

2024年，公司董事会公平对待所有股东和投资者，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及电话等方式，与投资者及媒

体进行坦诚沟通与深入交流，组织业绩说明会2次，接待线

下投资者20余人，答复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投资者

问题75个。 

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一、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公司始终坚持围绕“国之大者”，立足林业主业，充分发

挥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产业优势、资金优势、信息优势、技

术优势、人才优势，以增强核心功能和提高核心竞争力为目

标，加快构建资源循环型产业体系，坚持系统思维、坚持问



题导向，扎实做好提质增效工作，系统锻造可持续发展能力，

激发企业高质量改革发展新动能，持续推进扩绿、增汇、降

碳。 

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结合福建省内

森林资源优势，优化商品林地规划布局，坚持科学造林、精

准营林，充分发挥经营区自然条件和林地生产潜力；坚持“产、

学、研”三位一体发展，全力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种

苗产品；强化森林资源培育工作，探索森林集约经营管理新

技术，科学开展天然林保护修复工作；发挥森林资源优势，

探索林业碳汇价值实现路径，提升森林固碳能力；积极进入

生态修复领域，发挥央企、上市公司平台优势，寻求新的利

润增长点。 

加强板材家居业务组织架构改革力度，精简机构，提质

增效。打造人造板细分市场龙头，建立以重点产业客户精准

营销为牵引的研产销经营管理机制。加强目标市场营销开发，

提高大客户直供订单占比，增强人造板主导产品优势。针对

产业客户需求变化，加强科技创新，持续推进健康、绿色、

环保人造板新产品研发，提升产品附加值。加大新产品防霉

低密度装饰线条专用纤维板开发及产业化项目的规模。加强

售后增值服务，增加客户黏性，不断提高公司品牌影响力。 

拓展家居产品市场，积极开拓省外销售渠道，提升销售

团队能力，发展优质经销商；提高地板优等品率，整合产品

线，增加绿色健康环保型家具板的研发水平，加大产品研发

创新力度，提高家居产品的效益。     



二、2025 年度经营计划 

1.森林经营板块。一是强化森林经营可持续发展，主动

对接国家和地方各级林草、财政、发改等部门，积极获取相

关资源、资金、项目和政策支持；二是持续抓好主责主业经

营，做好幼林抚育、更新造林、木材生产等工作，适时增加

森林资源储备；三是强化种质种苗研发推广，科学做好耐寒

桉树种质资源库建设及开发利用，持续开展耐寒桉树选育研

究攻关，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耐寒桉树品种；建立健全

种苗销售和服务体系，加强市场调研和推广力度，拓宽销售

渠道；四是强化设计咨询林业技术服务业务拓展，主动对接

省林规院、林勘院等单位和相关林业企业，做好转型发展的

人才、技术、项目储备；五是探索林下经济、天然林（生态

林）保护修复、延伸林业产业链，增加附加值。 

2.板材家居板块。一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依托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省级技术中心等科研平台，巩固深化产学研合

作，以市场为导向推动产品创新，面向科技前沿推进技术工

艺创新，激发活力动力推动管理创新，对标行业先进加快推

进商业模式创新。二是强化板材家居提质增效降本，扎实推

进永安人造板厂锅炉、电机节能等环保设备改造和二期光伏

项目建设，进一步优化木质原料、化工原料等原材料采购管

理，提升采购合规管理水平，降低产品综合成本；三是推进

各相关经营单位业务高效协同，强化地板家居生产整合，加

强生产过程管控和销售协同；四是积极拓展商标授权许可业

务，加大商标授权业务管理和监督检查，研究制定品牌振兴



实施方案，持续推进品牌建设与宣传，不断提升品牌价值；

五是持续优化全屋定制业务供应链，优化销售渠道布局，提

升设计和安装服务水平；六是在稳固传统产品和销售区域基

础上，加大新产品、新区域、新客户业务开展，有序开展省

外委托加工业务，扩大销售区域。 

3.生物质能源领域。2025 年，公司将根据项目处置整体

规划，积极寻求对外转让。 

上述经营计划并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投资

者对此应当保持足够的风险意识，并且应当理解经营计划与

业绩承诺之间的差异。 

三、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计划 

2025 年，公司董事会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的规定，从维护全体股东的

利益及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出发，恪尽职守、勤勉尽

责，不断增强合规意识，持续强化内控制度建设，健全完善

公司治理结构，巩固提升管理能力，有效防范化解风险；认

真审议公司重大事项，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信息披

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规范投资者关系管理，

加强与投资者的有效沟通，便于投资者全面获取公司信息，

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树立公司良



好的资本市场形象，推动公司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争

取以更好的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 

特此报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28 日 


